屏東縣104年度國民中小學導護志工交通服務隊績優志工表揚實施計畫

一、依據：104年院頒「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」工作執行計畫辦理。

二、目的：

    (一)加強導護志工服務隊專業知能，提昇及落實志工交通服務隊服務品質。

    (二)獎勵優良交通導護志工，提昇全縣志工士氣，強化服務品質。

    (三)認識交通安全相關知識，充實交通安全知能，保障行的安全。

三、辦理單位：

   (一)指導單位：交通部

(二)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

(三)執行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
(四)承辦單位：屏東縣公館國小

(五)協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交通隊

四、辦理日期：104年06月13日(星期六)08：30-12：30

五、辦理地點：屏東縣公館國小活動中心

六、表揚對象：

(一)本縣各國中小（含屏教大實小）績優導護志工，請各校推薦報名（預計錄取194名）。

(二)受推薦績優導護志工服務年資須滿三年，擔任導護志工服務時數達80小時以上，並且在學校從事導護志工服務，另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者，或由學校出具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即可推薦參加。（已曾獲頒獎之志工，其後服務每滿三年亦可薦送表揚，服務時數仍需達80小時以上，以避免年年表揚）。

（三）學生上下學護童專案交通警察人員6人。（由本縣警察局推薦）
七、評選程序：

(一)就各校推薦表進行書面審查，未達規定者將予以剔除。

(二)總推薦人數超出表揚人數時，將依值班時數進行篩選。

(三)評審委員由主、承辦單位人員組成。

八、受理時間：

(一)請各校於即日起至4月24日止（星期五）至公館國小網站http://163.24.80.10/ 「屏東縣104年度國民中小學導護志工交通服務隊績優志工表揚」專區填報推薦資料。
(二)將繳交推薦表(附件一)及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，未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者請填列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(附件二) 。
(三)以上證明資料請函文寄送公館國小（90086屏東市龍華里公華街182號）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(聯絡電話：學務處黃輝雄主任或陳裔茵護理師：7522205轉18)。

九、資格審查日期：104年5月中旬，擇期公告表揚名單。
十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各校應本審慎客觀、公開原則，擇優推薦，並依優先順序排列。

(二)受獎紀錄請附上可茲證明之文件。

十一、辦理項目：優良交通導護義工及交通警察表揚，活動流程表（略）。

十二、經費︰本項活動總經費計新台幣20萬元整，經費概算表（略）。
十三、獎勵：

（一）承辦工作表現優異之有關人員，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教職獎懲辦法辦理獎勵：

          1.學校主辦人員一名，給予記功乙次。

          2.學校主要協辦人員二名，給予嘉獎貳次。

          3.學校其他協辦人員七名，給予嘉獎乙次。

     4.其他參與協助本表揚活動未能敘獎人員，給予獎狀乙只，以資鼓勵。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－本府教育處承辦人員二名，依規定各核敘嘉獎乙次。      

   （三）工作期間適逢星期例假日，活動結束後，得於6個月內補休，惟課務請自行調

           整。

十四、預期效益︰藉此活動促進志工認識服務內容，快樂的踏出每一步，並增進彼此感情與凝聚力，進而志工了解志工助人原則與專業倫理的議題，有效的運用於助人之中，使志願服務工作推展更加落實。
十五、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一：

屏東縣104年度國民中小學導護志工交通服務隊績優志工表揚推薦表

	姓名
	
	性 別
	
	身分證

字號
	
	一吋半身照片

	學歷
	
	職 業
	
	
	
	

	參與服務年資及時數
	自   年  月  日起至104年3月31日止

擔任交通導護志工計    年    個月，共計       小時【請確實紀錄且只核算擔任交通導護志工總時數，其他時數勿併入】，平均每週服務時數：      小時
	出生

年月日    
	年

    月  日
	

	通訊處（住宅）
	請確實填寫以利邀請卡寄送
	電話


	
	

	受獎

紀錄
	1、是否曾接受過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導護志工交通服務隊績優志工表揚

□是，表揚年度         （101、102、103年度已受表揚者請勿提出） □否  

2、其他：

	優

良

事

蹟

或

特

殊

貢

獻
	

	推

薦

單

位

評

語
	

	備註
	1. 本推薦表請備文寄至公館國小（推薦表需附照片）承辦人、主任和校長務必核章，並加蓋學校印信。（以郵戳為憑，至4月30日止）

2. 服務優良事蹟請以條列式填寫具體事蹟。

3. 請檢附「志願服務紀錄册」影本及志願服務紀錄冊內之服務時數證明，以玆審核，並核蓋正本與影本相符、及承辦人職章。

4. 未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，但服務績效良好之志工，請學校填列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以玆證明。





附件二：

	志願服務績效證明  書

	項目
	內容

	志工基本資料
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（居）所地址：

出生年月日：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（或護照號碼）：

	服務績效
	一、服務起迄時間：

2、 服務項目及時數：

3、 服務內容：

四、特殊績效：



	志願服務運用單位
	1、 名稱：

二、評語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
	負責人：（簽章）

志工督導：（簽章）

承辦人：（簽章）



	發證單位：

中華民國年月日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






